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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辞" 
“辞”的产生及“言外”观念之消亡 

孟 昭 连 

摘要：笔者曾通过对古代相关材料的分析 ，说明文言语气词的非口语性质。本文延续之前的论述 ， 

进而展开了两个论点：其一，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决定 了口语在转化为书面语时语气的缺失．“辞”正是为 

弥补这个缺失而产生的，所以非口语的“辞”进入古代书面语具有无可避免的必然性。其二，概述了许慎 

的“意内言外”观念在清代的变迁，以及20世纪上半叶“言外”观念渐趋消亡的过程。最后结论 ：“文言文 

是古人的口语”的所谓“传统”结论，是西方语言理论催生出来的一个未经证明的假命题 ，与真正的汉语 

发展史完全相悖。 

关键词：口语；语气；“辞”；假命题 

一

、语气缺失与“辞”④的产生 

按照人类发明文字的初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产生之后，就出现了口语与书面语两种表达 

思想的方式。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目的是记录与传播，阅读则是通过书面语还原口语。语言是无形 

的声音，文字是有形的符号。有形的符号能否真实地记录声音?书面语能否真实地反映口语?提出 

这个问题在语言学们看来似乎显得很好笑，但这里大有玄机。实际上文字无法达到真实记录的效果。 

1．汉字能真实记录汉语吗? 

有关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相关论述。如《左传》“言以足志，文以成言”，王充“口 

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刘勰“发口为言，属翰为笔”，孑L颖达“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 

都是说的志(意)、言、文三者之间的关系。西方语言学者如索绪尔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 

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②，布隆菲尔德说“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 

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给 

我们观察”。③既然文字是语言的“录音机”，那么书面语与口语 自然是一致的，有人甚至认为古代汉 

语越早越一致。比如甲骨文研究者认为：“刻辞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言，一般书面语总比口语简 

练些，尤其在书契相当困难的条件之下，能省的字就简省了。那时的书面语言不致有口语以外的成 

分，书面语言和口语只有繁简的差别，没有文白的不同。”④依此观点，则甲骨文实际上要比口语更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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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时的书写工具，这样说倒也符合情理。但有一点论者是肯定的，即“书面语言不致有口语以 

外的成分”，甲骨文的每个字都是当时口语的反映。那么这种认识是不是对呢?回答是否定的。 

就汉语汉字而言，口语中的一个有意义的音节，可以用一个汉字来表现。如口语中的“t夏”可以 

写成“他”，“xi6”写成“写”，“zl”写成“字”。但当“ta”“xi6”“zl”这三个音节组成一个句子并写在纸上 

后，书面语中的“他写字”是否就与口语中“t百xi6 zl”意思相同呢?不一定。何以不一定?因为口语 

中的这三个音节串连一起后是有一定语气的，既可是肯定的语气“他写字”，也可以是疑问的语气 

“他写字?”表达的意思正相反。其中疑问语气又包括两种，一种是重音在“他”上，意为“他写 

字?——不是她写字吗?”第二种是重音在“写字”上 ，意为“他写字?——他不是在画画吗?”在口 

语中，听话的人可以清晰分辨这几种语气，不会造成理解的错误。但转化为文字后 ，“他写字”这句 

话却没有这种区分 ，不同的语气都是这三个字。要区分肯定与疑问两种语气，按照现代汉语的规 

范，就要分别加上句号和问号。更重要的是，不仅是“他写字”如此，任何一句汉语都是如此。 

例子虽很简单，但它说明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它说明汉字无法真实地“记录”口语。在没有标 

点符号的时代，可以说口语的任何一句话，记录到书面上都会产生歧义，都无法准确表达出原话的意 

思。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口语与书面语的载体完全不同。口语是用一连串有停顿、有声调变化的声 

音表达意思，后者是用一连串有读音的有形符号表达意思。表面上看，书面语中的一个个汉字对应 

口语中的一个个声音，似乎是原封不动地“记录”了口语，但实际上，书面语遗漏了口语中一个极其重 

要的成分——语气。从上例中可以看 ，不同语气的“他写字”，同样都是三个音节，表达的意思不同 

甚至相反。所以王力先生在论及标点符号的功能时说：“文字之替代语言，是很不够用的。非但语言 

的极细微处，如音高、音强、音长等，不是文字所能描写尽致；即较大而易察的情形，如语音的停顿，语 

调的表示疑问或感叹，也不是文字所能表示。因此，我们在文语里，除使用文字之外，还运用若干符 

号，以助文字之所不及。此种符号，我们称之为标点。”①王力先生说的“文语”是指书面语，“不够用” 

是指汉字无法完全记录汉语。他这里举出了语音的停顿与语调问题，以说明标点符号的使用势在必 

行，显然很有说服力。但遗憾的是，王力先生只看到了停顿与语调问题，却没有看到其他问题，所以 

给人的感觉，只要用上了标点符号，就能解决停顿与语调的问题，文字就能完全替代语言了，书面语 

与口语就完全一致了。其实不是，文字的“缺陷”还表现在更多方面。 

那么，汉字不能完全记录汉语的问题 ，是晚至上个世纪才发现的吗?古人发现了没有?按照 

现代通行的说法，似乎 自有汉字以来的数千年中，古代文人一直饱受没有标点的困扰，直到西方标 

点传人中国，才为汉语书面语解决了这个难题，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口语。事实上，绝非如此。我 

们的祖先没有那么“笨”，其实早在几千年以前，也就是汉字出现不久，他们很快就发现汉字在表现 

汉语口语时，存在着语气缺失的问题。在文字代替结绳记事的初期，人们只使用单个的字去记录 

时间、物品或是某些简单的事情 ，问题并没有显露出来。随着文字功能的逐步发展，最先掌握文字 

的巫祝或史官，开始用文字记录口语以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记录下来的文字并 

不能为“读者”正确理解；即便他自己写的东西，久后回过头再看，也会有迷惑不解之处。问题的原 

因，当然也不难发现，原来口语除了一连串的声音还有那个贯穿全句的语气，而这个变化多端的语 

气又是文字所无法表现的。要使书面语表达与口语完全一致，除了用一连串口语词表示内容，还 

必须用某种符号注明一句话的语气，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原意。古人的奇思妙想是从口语词汇中 

假借一批“字”，来充当各种语气的提示符号 ，附着在书面语句子的句首、句中、句尾，既提示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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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表示字与字、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有的还能起到断句的作用。这种具有多重功能的符号，古 

人称作“辞”。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辞”最早出现于何时，但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辞”的身影。 

春秋战国是“辞”的繁荣时期，为了适应书面语发展的需要，使思想的表达更深刻，情感的表达更细 

致，“辞”大量产生，运用也趋于成熟，最后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精准的书面语表达系统，此即“文言”。 

“辞”虽然是人为制造的东西，但它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是为弥补汉字无法表现语气而不得不 

如此。大量“辞”进入书面语 ，使其表达方式与口语产生了重大区别，也就是书面语比口语多了很 

多东西 ，“言文分离”也由此而产生。口语的表达可以用“名(言)+语气 =意”的公式来表示。在书 

面语中，口语中的概念“名”变为“字”，语气则由“辞”来表示 ，公式就变为“字+‘辞’(词)=意”。正 

因为文言文是由“字”(或“名”“文”)与“辞”两大块构成的，所以古人说到书面语时，常将这两部分 

相提并论，所谓“书之重，辞之复”“以名举实，以辞抒意”“正其名，当其辞”等都是如此；而且由“文 

辞”“言辞”“语辞”等构词方式，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书面语中的“辞”，充当了口语中语气的替 

代物，或说是提示符号。人们在阅读时，要通过书面语中不同的“辞”以及所在的不同位置，将它们 

所代表的语气读出来，才能完整理解一句话应有的含义。 

2．语气与句末“辞” 

书面语阅读，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 ，人们都是以陈述语气进行的；只有遇到表示疑问、感叹等 

语气词时，人们才会改变原来的陈述语气。比如见到“?”就读成疑问语气 ，见到“!，'就读成感叹语 

气，而占绝对多数的逗号、句号、顿号等，只需读成陈述语气即可。但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这种用 

陈述语气阅读的惯性会带来理解的歧义。如果句子比上例“他写字”更复杂一些，引起的歧义会更 

多。比如见到“你去我不去”这几字时，一般理解为“你去，我不去。”也就是只陈述出这个事实。但 

这种理解是不是作者的原意呢?还是不一定。因为在口语中，这句话可以有多种含义，只要在口 

中稍微模拟一下，就会发现简单的五个字，起码能表达以下不同的含义： 

1．你去，我不去。(陈述。)意思是“你去吧，我不去了。”2．你去?我不去。(反诘，重音在 

“你”“我”上。)你去吗?我不去。3．你去?我不去!(反诘，重音在“去”上)你去?我才不 

去呢1 4．你去，我不去?(反诘)你能去，我就不能去? 

由于我们借助了标点符号，所以四种意思区别得比较清楚；但并不是完全清楚，第二种与第三 

种语气仍然难以区别，除非在“你”“我”“去”上再加重音符号。如果去掉这些外加的标点符号，“你 

去我不去”的真正含义，读者准确理解的可能性只有1／4。但这不怪读者，也不怪作者，因为文字本 

身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带着这个缺陷，这是与生俱来无可避免的。有人总是迷信西方的所谓“文字 

是语言的记录”这个信条，似乎只要记录了语言，文字就等同于口语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拼音文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记录”语言，笔者不得而知，但就汉语而言，只靠一个个有形的文 

字 ，是不可能完全记录1：3语的。孑L子有“书不尽言”之叹，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 

汉字记录汉语因语气缺失造成的表达困境 ，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比如疑问语 

气的表达方式有多种，第一种没有任何疑问语气的特殊标志，仅从字面上看，与陈述语气的表达方 

式完全相同。如：“雨?”“不雨?”“雨不雨?”因为研究者加上了问号，所以我们才知道这几句是问 

句。加问号的根据是什么?是部分研究者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猜”出来的。但国外研究者并不认 

可这种“猜”，不同意加问号，而主张应该是肯定句“雨。”“不雨。”这样的争论不但今天有，当时肯定 

也会有。这种疑问形式，现代口语中仍然存在，比如问“来?”“不来?”“来不来?”与三千多年前的甲 

骨文完全一样，说明只以语气表达疑问，在古今15语中是相同的。商代以后的书面语中，这种口语 

式的表达俯拾皆是。《尚书》中除了大家经常举的“我生不有命在天?”外，其他如“有能典朕三礼?” 



· 30· 孟昭连：再论“辞” 

“畴咨若时登庸?”“下民其咨，有能俾义?”“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等，全书中的疑问句 

几乎全不用语气词。《公羊传》疑问句不用语气的也高达95％的，《左传》虽然各种语气词都很完备， 

但也有61％的疑问句不用语气词。 

正因为这种口语形式转化为书面语，原有的语气无法表现，为了避免歧义的产生，第二种方式应 

运而生，就是在句子中添加一个“其”字。如：“其雨?”“不其雨?”这种形式是书面语的表达形式，也可 

以称为非口语形式。“其”字在这里是表疑问语气的①，是甲骨文最早运用的非口语符号之一，它的作 

用是提示此句要读成疑问语气。传统观点认为“其”就是当时的口语，如王力先生说：“在西周以前， 

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传信可以不用肯定语气词，传疑可以用虚词‘其’字(原注：当时代词和语 

气副词没有分家)。《书经·多士》‘我其敢求位?’这种结构是从殷代就沿用下来的。”@把“其”当成当时 

的口语，也是语言学界的共识。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符合逻辑。如果当时口语本来就是 

用“其雨”“不其雨”表达疑问语气，写成书面语却故意删去至关重要的“其”字，变成容易引起误解的 

“雨”“不雨”，这是可能的吗?显然不可能。在口语中“雨”“不雨”只要说成疑问语气就可，不需要一 

个“其”字来表示。书面语中所以要加“其”，是为了弥补疑问语气的缺失，提示读者把这一句理解为 

疑问、猜度语气。《诗经·卫风》有“其雨其雨”，《尚书·多士》人“我其敢求位?”，其中的“其”，与甲骨文 

中的“其”性质是相同的。说“沿用下来”是可以的，但它只是书面语的沿用，并非口语的传承。“其”字 

是一个老资格的“辞”，后来又滋生出多种用法，但始终只是一个书面语符号而已。类似“其”的还有 

“直”与“隹”等。 

句末“辞”除了表达不同的语气，还兼有语气停顿的功能。国人有一个基本的文化常识，即古 

代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之所以有这个“常识”，一是读过文言作品的人都可以发现，二是从小 

学到大学，语言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那么，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口 

语表达由于受到气息的限制，是要有停顿的，不可能连续不断地说下去。但当口语转化为书面语 

后，连续书写的文字延绵不绝 ，不知道应该在何处停顿，这就为阅读理解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既如 

此 ，古人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明明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想出这样的办法并不需要什 

么高深的智慧，随便用一种符号，或圈或点或钩，注明停顿的地方，不是举手之劳吗?就算不用符 

号，停顿之处空一格，不是也很方便吗?既然如此，古代文人何以如此“死脑筋”，竞容忍这个问题 

困扰自己二三千年而无所作为?事实上，我们低估了古人的智慧。他们不但早就注意到了书面语 

语音停顿的问题，也找到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用“辞”兼作停顿的“符号”。有的学者把甲骨 

文句末的“乎”“抑”“执”理解为语气词，颇引起争论。其实这种观点具有相当合理的一面，也说明 

甲骨文已经开始解决书面语的语音停顿问题。甲骨文在句末添加语气提示符号，正是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如：“丁未 卜，扶：侑咸戊学戊乎?”“壬午 卜，争贞：口其来抑，不其来执?”其实争论的双方 

都有一定道理，但结论又都不全对。主张语气词说者，认为“乎”“执”表达疑问语气 ，这是对的；但 

把它们当成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则是不对的，因为它们并非口语。反对者认为不是口语语气词 

是对的，但否认它们是疑问语气的标志则是不对的。争论双方的错误源于这样一种共同推理方 

式：因为句末“辞”表达语气 ，所以必是口语 ；如果不是 口语，就不能表达语气。其实这个逻辑本身 

是不能成立的，比如现代标点符号既表达语气又兼停顿，但它并不是口语。“辞”正是如此。由于句 

末“辞”兼有两种功能，所以在春秋战国书面语中得到迅速发展，“也”“矣”“焉”“已”“耳”“尔”“与” 

① 如罗振玉认为此处的“其”为“语词”，陈梦家谓“ 辞中的‘其’字多用作疑惑不定之义，和西周以后多用作指示浏者 同”。 

②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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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夫”“兮”等后世常见的所谓“语气词”，都是这时期陆续出现的。这些“辞”在书面语中分别担 

负起各种语气的提示功能，让本来只能通过上下文用“意合”再三琢磨才能理解的语气，变成“形 

合”的形式，让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语气形象化、可视化。只要一看到某个“辞”，就能理解一句书 

面语的语气，大大提高了书面语的表达功能。句末“辞”的增多，使语气的表达更为细密化，也使 

“辞”的语音停顿功能进一步强化。比如同为疑问语气，又有“乎”“哉”“邪”“与”等之分，使询问、反 

问、质问等细微的差别也能表现出来；而这是现代标点符号的问号“?”难以表现的。同为陈述语 

气，又有“也”“矣”之分，所表达的意思也有差别，这也是句号“。”做不到的。其实，这个意图在许慎 

《说文》中已经透露出来。许慎为了使人更准确地理解句末“辞”的语气，详细地描绘了不同的发音 

方法。“乎，像声上越扬之形也”，语调是升高的，所以主要是表示疑问语气的。“兮，像气越亏也”，就 

是指“兮”字表示的语调应是从高到低，这正是口语中的感叹语气。柳宗元将九个句末“辞”只分成 

疑、决两类，说明他对“辞”的语气功能的认识仍然很粗糙。唐代之后，古人对“辞”的认识相对唐前 

有一个较大的跨越。如南唐徐锴在许慎的基础上，对句末“辞”的体会就非常深刻，解释更为详细， 

也更为广泛。他在《通释》中对各种句末“辞”有详细的描绘与解说，如“於者，始也，古之乌字也。 

异盛气以发言也，故象气之乌聚。今试言‘乌’，则气自口出而分散且众。”“只者，语已辞也，故象口 

气下引之形，在句之外。今试言‘只’则下唇收，而气下出而微也。”徐锴最后总结说 ：“凡此数者，皆 

虚也，无形可象，故拟其 口气之出入、舒疾、高下、聚散以为之制也。”①徐锴煞费苦心地对不同“辞” 

的发音加以描绘，同样是想让它们所代表的那些“无形可象”的语气更容易为人理解，让人在阅读 

时通过这些“辞”来恢复口语中“出入、舒疾、高下 、聚散”的语气。清人袁仁林对此表述得更为细 

致 ，也更为深刻 ：“语 已之辞，则各随其语句之首 ，反正轻重而一一副之 ，而其情各异 ，故变态 

多。语已之辞 ，不过随语带其声以见意，其所带之声 ，或足之，或拖之，或顿之，或撑之，或提起而落 

之，或倒卷而指之，或直来而了之。语意藉是声以圆成，而非此声气之中即具有语意也。”②袁仁林 

此处所说“随语带其声”之“声”即指语气声调。“足之”“拖之”“顿之”等都是对各种语气的描述。 

“足”是指语气圆满，代表性的“辞”是“乎”。袁说“‘乎’字气常圆满包含”，所以主张“大抵宜足处用 

‘乎’字”，所举例即为“不亦说乎”。另外，“乎”也有“顿之”的作用，即在句中稍作停顿，例如“致孝 

乎鬼神”“尽力乎沟洫”之类。袁氏认为句中用“乎”字，“能使上截微顿乃下，情辞 自足”。“拖”指拖 

音 ，亦即拉长声音 ，古人所谓“永言”是也。此类主要是指诗词中常用的虚字 ，如“兮”“只”“思”等， 

用这些虚字是“取其声之长以写欣戚意也”，拉长读音是为了抒发喜怒哀乐之情。 

“辞”自春秋战国之际大兴以来，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数量上来说，经历过由少到多，又由 

多到少逐渐趋于稳定，大部分“辞”最后在书面语中消失的过程。从功能上来说，也由“多功能”逐 

渐趋于相对单纯。“辞”与语气的对应是人为规定的，文人对某个“辞”的认识有所差异，所以在使用 

时出现不同乃至混乱都是正常的；相反 ，完全一致则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口语语气词，则不可能出 

现这种情况。自“啊吗呢呀”这套白话语气词出现后，已经有了千余年的时问，有谁发现从古至今 

有哪位文人用错了“啊吗呢呀”没有?当然没有，不可能有 !但“辞”不同，它从诞生那天起 ，其用法 

就不固定，甚至可以说人用人殊 ，根本原因就是它的非口语性质。尽管如此，古代文人在长期的使 

用过程中，不断体会、摸索、磨合，大体上还是形成了一定的规范。 

3．语气与句中“辞” 

①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4—325页上。 

② 袁仁林著、解惠全注：《虚字说》，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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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口语表达需要不需要介词 、连词?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所谓“基本上”是说现代汉语 

口语中不是完全没有介词、连词，但比书面语少得多，其他虚词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口语中原来 

没有那么多虚词 ，当形成书面语时必须添加上去，以将不同的语气表达出来。王力先生论述汉字 

“不够用”，在强调标点符号的必要时，却忽视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语气不仅能表达一句 

话是肯定还是疑问，还能表现两个分句之间的语法关系，而这是现代标点符号难以表现的。这里 

仍以“你去我不去”为例。其实这句话是由两个分句组成的，“你去”与“我不去”之问是有一定关系 

的。如果在口语中变换语气 ，则“你去”与“我不去”之间至少有下列不同的语法关系： 

1．(既然)你去，我(就)不去了。(条件)2．(因为)你去，(所以)我不去。(因果) 

3．(如果)你去，我(就)不去。(假设)4．(即使)你去，我(也)不去。(假设让步) 

口语如何用语气表达以上不同关系，相信每个人都有体会，用不着用文字描述出来。表达“你去”与 

“我不去”的四种关系并不是只靠语气，还包括一些非语言的因素，也就是语境。“你”和“我”的关系， 

以及“去”干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影响前后两句的关系，所以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中，这五个字所表达的 

意思还会更多。上面括号中所加的连词，在口语中都不需要，仅凭调整语调的高低、徐疾 、轻重、长短 

即可做到。但当转化为书面语后，“你去我不去”五个字相连，两个分句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模糊不清。 

正是为了准确表达前后分句的关系，古人才发明了包括介词、连词在内的“札句之辞”，添加到前后两 

个分句中，明确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胡适论标点符号之必要时曾云：“今人渐知文法之不可不讲求， 

而不知文法非符号无由明。夫一句之中，其各部分或为读，或为顿，其间皆有交互密切之关系：或相 

为主宾，或相为因果；或相形容，或相譬晓；或为假定之词，或定后先之序。凡此种种关系，非有文字 

符号，无以表达之。” 其实这段话用以解释“札句之辞”的产生更为符合，因为因果、假定等语法关系， 

用标点符合也无法表现，而必须借助介词、连词等。这也正是句中“辞”的基本功能。 

教科书经常引用卉代“夔一足”的著名典故，以说明正确断句的重要性，其实这则典故也是添 

加虚词的典范语例：“哀公问于孔子日：‘吾闻夔一足，信乎?’日：‘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 

异，而独通于声。尧日：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日：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哀公说“吾闻 

夔一足”，“闻”说明他是从口传中听到的“夔一足”，而且j个字没有停顿，这才造成了哀公理解为 

夔一只脚。孔子看到了问题的所在，所以把尧的话改用书面语的表达方式向哀公解释。他在“夔 
一 ”与“足”之间加了“而”字，既免去了“一只脚”的误解，又表示“夔一”与“足”之间的条件关系。孑L 

子又在句尾加了个“矣”，作为完成的语气，也标志“足”只能是动词“满足”，而不会是名词“脚”。尧 

的话本来只有“夔一足” 个字，这是 口语；孔子却加了两个字，变成了“夔一而足矣”，这就是书面 

语表达法。多出来的“而”和“矣”，弥补了因语境与语气消失引起的误解。《诗经》近口语 ，孔子引 

《诗经·大雅· 民》“天生 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时，也往里面加了i个“辞”，变成 

“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原诗只有“之”是“辞”，其他十字皆为口语。孔子又加 

上了一“也”一“必”二“故”。“也”字主要是为语音停顿，而加“必”是为表明“有物”与“有则”并非原 

诗的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必”字是强调其必然性。两个“故”字，都是明确前一句与后一句的 

果关系。朱熹论《易》亦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中八字‘刚柔 终始“动静“往来’，只这七 

胡适：《沦句读及文字符号》，《科学》第2卷笫 1期(1916年)。 

② E先慎撰：《韩非子集解》，新编渚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8年版，第297贞。 

④ 《孟子·告子 I 》：“《诗》日：‘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日：‘为此诗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 

摔也，敞好是懿德。”(《孟子》，万丽华等译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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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移换上下，添助语，此多少精微有意味，见得彖象极分明。”①他认为《易》表达思想“精微有意 

味”，“添助语”是个重要手法。孔子讲究“辞达而已”，该加的则加，该减的也减，各随其所用。如 

《沧浪歌》原文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孑L子引之则日：“小子 

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⑦不但“小子”是口语，《沧浪歌》也变得近乎口语。宋人陈大猷赞之 

日：“只就中退十字，换两斯字 ，曾不费辞而意味无穷。”③孔子的加减虚词，其实正是古代文人世代 

相传的为文之法，在VI语中加虚词就是文言，文言删掉虚词就成白话。 

先秦经典不同版本异文甚多，其中以“辞”的有无多寡最著。如： 

I．王本《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帛书甲本《老子》：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2．王本《老子》：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龙兴碑本《老子》：夫乐杀者， 

不可得意于天下。 

此二例为《老子》，例一王弼本“不如守中”，帛本加了介词“于”。前为口语，后为书面语。“守中”是动 

宾结构，义为保持内心的宁静，本很简练，但加“于”变成后补结构，义为“在心中守”，反而显得别扭。 

就如口语中说“救火”，实则是从火中救东西，但若说成“救于火”虽然意思是对的，却不符合口语习惯。 

然而加上“于”就显得文言化，所以《管子》云：“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帛本《老子》加“于” 

主要是表明“守”与“中”的关系，“中”是“守”的地点，而非支配对象。例二龙兴碑本“不可”前无“则”， 

王本有“则”，加“则”就使前后两句的因果关系更明确。是不是“则”都是表示因果关系呢?不一定。 

如王本“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龙兴碑本作“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后句少“矣”多“则”，此“则”是 

顺承上文，翻译时可作“那么”讲，其实可有可无。前一句虽然没有“则”，但仍可翻译出“那么”来，可 

知前后句的承顺关系是句义本身决定的，并不是“则”固有的。故清人朱彬《经传考证》云：“辞者，可 

有可无之谓。”“可无”者为口语，“可有”者为书面语。再如《尚书·说命》：“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禀令。”《国语·楚语上》引用时作“王言以出令，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尚书》原文较接近口语，《国 

语》在“不言”前加了个“若”字，以表示“不言”与“无所禀令”之间的假设关系。口语简洁，有时虽然只 

有三四个字，其实是复句。如形容一个人肯说话，人讥之日“不说难受”。“不说”与“难受”就是假设关 

系，若想“文言”一点，就是“如果不说，则难受也。”口语中的四个字变成了八个字，“辞”占了一半。《尚 

书》原文比较口语化，《国语》加“辞”表述得更准确，这也正是“辞”的特殊功能。再如： 

《礼记·缁衣》：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楚简本：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 

以命，而从其所行。 

按照传世本的内容，“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是一个选择复句，前后分句是并列关系。简本多了 

个“而”字，改变了原来的分句关系，“不从其所以命”与“从其所行”之间变成了转折关系。另，《礼 

记》“所令”，简本作“所以命”，多“以”字，无义。传世本《缁衣》原来的内容也不是真正的口语，如第 
一 句中的“之”“也”，第二句、第三句的“其”“所”，也都是添加的。相同的意思，传本 14字，简本 l6 

字，其实这句话在口语中只“下事上，不从令 ，从行”八字而已。仅从词汇的角度而言，以上诸例凡 

无“辞”的都是口语方式，有“辞”的则是书面语方式。大体说来，文言书面语都可作这样的理解。④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l986年版，第2049页。 

② 《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日：‘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 

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万丽华等译注，第153页) 

③ 陈大猷：《书集传或问》卷上，民国续金华丛书本。 

④ 所谓“大体说来”是指并非完全如此。有的句子完全去掉“辞”似乎就不通了，因为文言的“辞”除了添加，还有替换的现象，即 

用非口语的“辞”替换对应的口语词。如用“于”替换“在”是最明显的例子。此问题将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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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辞”的假借与“虚化” 

古今语言学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被称为“辞”的那些所谓“虚词”，大多假借自“实词”，也就 

是说，其本身并没有相对应的“字”。例如“而”，《说文》：“而，须也，象形。”假借为语词。段玉裁注：“引 

申假借为语词，或在发端，或在句中，或在句末，或可释为然，或可释为如，或可释为汝；或释为能者， 

古音能与而同，段而为能，亦段耐为能。”①再如“焉”，《说文》：“焉鸟，黄色，出于江淮。象形。”段注：“自 

借为词助而本义废矣。古多用焉为发声。训为于。亦训为于是。”②假借为“辞”之后，其本义完全消 

失，只剩下语法作用。所以古代注疏家总是再三强调虚词尤其是语气词“不为义”的本质特征。如孑L 

颖达：“思，语辞，不为义。”王引之：“‘乱’与‘率’同，皆语词而无意义。”“不为义”就是指原有的意义不 

再存在。假借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而关于所谓“虚词”的假借，更是存在着严重的误区。 

1．两种不同的假借 

语言学者都注意到，虽然同称为“辞”，同为假借实词而成，句末表示语气与句中表示句子关系 

的“辞”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区别，即前者是“无义”的，而后者有些是“有义”的，有的实义还相当明 

显。那么这种区别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仍然要从“辞”的本质上来认识。有一个为语言学者所忽 

略的问题，即对“辞”的理解唐前与唐后有一个相当清楚的界限。许慎释“辞”为“意内而言外”， 

“言”是他的区分标准，即“言内”为“字”，“言外”为“辞”。换一句话说，“字”是口语，“辞”非口语。 

这不但是许慎个人的观点，也是两汉魏晋以迄于南北朝文人的共同认识，就笔者所了解的范围，还 

没有发现例外的情况。至唐孑L颖达出，对“辞”的解释又提出了“无义”说。“无义”说从一个新的角 

度来理解“辞”，并非完全是坏事，毕竟以“无义”来解释某些“辞”，以现代的虚实观念而言，确实是 

说得通的。但更应该注意，“无义”无法概括全部“辞”，因为相当数量的句中“辞”有实义。孔颖达 

既说“之、乎、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③，但又释“之子于归”：“然则之为语助， 

人言之子者，犹云是此子也。”∞“之”既为“语助”，又释如“此”，“此”岂能无义?义释“至于王道衰”： 

“至于者，从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⑨此处“至于”也有明显的实义。这就说明孔本人对某 

些“辞”有实义是清楚的，而唐后的注疏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从卢以纬《语助》以迄近代以来 

的虚词著作，都有对虚字实义的解说。那么同为“辞”，“有义”“无义”之区分，与假借的关系如何? 

要言之，语气词一种纯粹的假借，不借其义，句末“辞’’假借后是单纯的符号性质，其本义已经完全 

丧失。“也”的本义是“女阴”，“焉”的本义是黄鸟，但假借为“辞”之后，把它放至句末充当的只是一 

种纯粹的“符号”，它只是提示这一句的语气声调的发音方式，所以它的“虚”是完全的虚。然而，句 

中“辞”则不完全如此，它们不仅是一个符号，有的本义还很明显，尤其是充当副词、连词、介词的句 

中“辞”，其语法作用也正是通过本义实现的。 

我们这里先以副词为例。关于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与分类，争议很多，各种教科书也极不统 
一

。 原因是，语言学家发现一部分副词如“将要”“马上”“永远”等，它们用在动词、形容词前边，表 

示程度、范围、时间、频率、情态、方式等，具有实在的意义，这与语气词及部分连词仅具语法作用明 

显不同。但另外一部分副词如“就”“才”“还”“也”等，说不出有什么实在意义，似乎只有语气方面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第454页上。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157页下。 

⑧ 李学勤主编：《卜_=经注疏 毛诗正义》(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礼 1999年版，第 28页。 

④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毛诗正义》(上)，第55页。 

⑤ 李学勤主编：《十i经注疏 毛诗正义》(中)，第 l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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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所以在副词的归类问题上，语言学家左绌右支，出现了有的归到实词，有的归到虚词的混 

乱局面。王力先生提出了一个中庸的说法，把副词说成是介乎虚实之间的特殊词类。他在《中国 

现代语法》里指出：“副词可说是介乎虚实之间的一种词。它们不算纯虚，因为它们还能表示程度、 

范围、时间等；然而它们也不算纯实，因为它们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 

他举的例子有“很、最、更 、甚、太、忒、颇、稍、略、都 、只、总、另、已、曾、未、才、方、忽 、渐、再 、必、果、 

可、能、配、也许、不、别”。④吕叔湘先生也说 ：“副词呢，从句法功能看，也应当归人实词，可是它们 

的意义有比较实的，也有比较虚的，少数是虚而又虚，如‘就 才“还 “也“又’。因此有的书上把 

指代词称为‘半虚词’，把副词称为‘半实词’，这也可见虚词和实词难于截然划分了。”②大家都只是 

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所以只好再弄出一个“半虚半实”的说法来。 

那么，问题在哪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混淆口语词与非口语词造成的后果。副词虚实的分 

野在哪里?就在于是口语中的副词，还是书面语副词。“就”“才”“还”“也”等所以“纯虚”，正因它们 

都是真正的口语词汇。类似的还有“再”“又”“老是”“都”“没”等，也都说不出有什么实义。但凡能 

说出实义的副词，如上举“将要”“马上”“永远”，还有“即将”“立刻”“极其”“曾经”“十分”等，这些 

“貌似”的“现代汉语副词”，其实都是文言的遗留，而且也只用书面语中，并没有融入全民口语中。 

虽然这些词汇在部分人群的口语中经常出现，而且运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但这不意味着它们 

的“出身”会改变，我们要知道它们的“来路”，而不能将之混同于真正的全民口语。关于这个问题 ， 

王力先生在《虚词的用法》中有所涉及：“有一种容易用的虚词。如‘的“了“呢“吗’等，那是天天 

不离 口的一些字眼儿，不大会用错的。⋯⋯但是，也有一种不容易用的虚词，如‘其实“至于“于 

是“甚至“无论“然而 既然“对于“关于’等。这些虚词，同志们在日常谈话里是不大说的，只 

有在念书的时候才看见，因此，自己写起文章来就没有把握。”“语气词和感叹词在这里用不着讲， 

因为大家都天天不离口，会说会用，这里就可以节省一些篇幅了。”其下共讲了“因为、所以、因此、 

不但、而且、既然、既、于是、那末(那么)、至于、甚至、无论、可是、但、但是、却、然而、不过、其实、对 

于、关于⋯⋯”等。③王力先生虽然没有接着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总结，但这里的规律性已经非常清 

晰地显示出来 ：即凡是“天天不离口”的虚词，不会用错；反之，经常用错的虚词 ，是“念书的时候才 

看见”的，显然就不是 口语。其实 ，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规律，只要稍微观察一下现实中的语言现 

象，就会发现这一点，而且不会有例外。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现代汉语，也适用于古代汉语。有人 

也许会说这是“以今律古”，但我不相信祖先的语言与后人正相反，“天天不离口”的熟练口语居然 

写文章时会用错!比如“极”的本义是屋梁，引申为至高、至远，作为形容词、副词，义为最、非常。 

“极”以及由“极”组合而成的“极其”“极端”“极为”在古代就不是口语，而只是书面语词汇。虽然现 

代口语受到书面语影响越来越大，但“极”在15语中的使用频率才相当于书面语的 1／10，“极其”在 

书面语中的频率是口语的4倍；至于“极为”“极端”在口语中根本不用。④比如“极其”“比较”在口语 

中的使用虽然都有一定频率 ，但也只限于文化人或城里人 ，普通百姓并不懂这两个副词在表程度 

方面的差别。至于以“为”作为词缀的副词，如“较为”“尤为”“稍为”“最为”“颇为”“甚为”等，皆书 

面语词汇，口语中根本不用，古今皆如此。 

介词、连词同样如此。《马氏文通》把“虚字”笼而统之地释为“无义理可解”，之后就遭到杨树达、 

①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13页。 

② 吕叔湘：《吕叔湘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③ 王力：《虚词的用法》，《王力文集》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④ 季薇：《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第二章，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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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承泽等人反对，如杨即指出“盖若介字之‘以’字当‘拿’字‘因’字解，‘为’字当‘助’字‘代’字解，‘自’ 

‘由 从“与’诸字及‘之’字皆各有解。又连字中‘与 及 且“然’等字亦皆有解。计马氏虚字四 

种中，绝对无解者，仅助字及叹字耳。”①杨氏单举介词、连词以作反驳而不及句末语气词，说明他对句 

首句中“辞”与句末“辞”的区别有所察觉。马氏分虚实，一开始标准就定错了，这就使他的分类不可 

能不混乱。他误解了古代虚字、实字的真正涵义，直接套用了西方的概念，所以错误不可避免。因为 

被今人等同于虚词的“辞”，本来绝大部分都是从口语词(现在所说的实词)借来的，句末“辞”固然只 

借来充当“余声”，但占绝大多数的句首、句中“辞”，涉及副词、介词、连词等多种词类，岂能都“无义理 

可解”?连词尤其是用在复句中的连词，其实义相当清楚，并非如句末“辞”一样仅是一种“符号”。孔 

颖达《毛诗正义》曾对一些连词作过解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I：L~N“然则”， 

他作了如下解释：“然者，然上语，则者，别下事，因前起后之势也。”③孑L将“然则”分解为“然”与“则”， 

更易看出其实词义。“然”不论作为动词的“同意”义，还是作为形容词的应答之声，还是作为代词的“如 

此、这样”，都具有“肯定”之义。孔氏所谓“然上语”就是肯定前面一句，以之作为前提条件。“则”的本 

义是法则，引申为规律性、逻辑性，《管子》所谓“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 

也。”“然则”用于两个分句之间，是表示在第一个分句基础上，出现第二个分句所表示的逻辑性结果。 

“然则”一般断在两个分句之间，从意义上说，“然”属上句，即肯定上句作为前提；“则”属下旬，表示结 

果。凡由“然”构成的连词，诸如“然而”“然且”“然后”等，其中的“然”皆是肯定前一句，再转向后一句， 

都用的是实义。副词“当然”也是“理当如此”“应该这样”的意义，也是表达的实义。卢以纬《语助》也 

有类似的解释：“然则、然而、不然：自此皆是承上文。然则者，其事理如此，转引下文，正是如此~II-I；。 

然而者，其事理如此，句又转别有说。不然者，反前意，言若不如此。” ‘不然”即“不这样(的话)”，“若 

然”即“如果这样”，都是承前表示假设，提出一种可能性。所以此处的“然”，按照现在的虚实观念，都 

是有实义的，但又被归于虚词，矛盾自然难免。 

相对于“然则”，“故”的实义更为明确。《说文》：“故，为使之也。”《墨子》：“故，所得而后成也。” 

“故”的本义是缘故 、原因。作为因果连词的“故”，其义是指“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孔氏释为“诸言 

‘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也就是因为上句的原因，而引起下旬的结果。两个因果关系的分 

句，一般原因在前，结果在后。“故”大多用在后句之前 ，表示“因此之故”；也可以用在前句的末尾， 

表示“⋯⋯的原故”。俞樾云：“凡经传用故字多在句首，乃亦有在句尾者。”他举的例子是《礼记·礼 

运篇》：“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故字在句尾者也。”④实际上后者的意思就 

是“因为”，但不能用在第一个句子之首。也就是说，“故”既可以表示“因为”，也可以表示“所以”。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谓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强立之，天下无道故。若天下有 

道，则有司之所求也。”王引之日：“‘故’字当属上读，‘若’字当属下读。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 

免者，天下无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则有司诛之矣。”@但北魏卢辩断为“⋯⋯天下无道。故若天下 

有道⋯⋯”王引之是对的。还有一种形式，即两个分句 ，“故”也可置于后句之末。前句表结果，后 

句为原因。如《墨子》：“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是原因，“不重 

其同爱其身”是结果。与“故”相类的还有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常用的“因为⋯⋯所以”，实义也很明 

① 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卷一“正名”，北京：科学出版 1958年版，第 l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 i经注疏·毛诗正义》(上)，第2O页 ， 

③ 王克仲注：《助语辞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40页。 

④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四，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⑤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一一，南京 ：江苏卉籍Ⅲ版社 1985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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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因”是“原因”，“为”即“是”，所以“因为”即“原因是⋯⋯”或“以⋯⋯为原因”；“所”是处所、结 

果，“所以”即“以⋯⋯为结果”。这对连词用来表示因果关系，用的显然也是实义。“因”“由”“故”都 

是同义词，而三词构成的词组也多是同义词。如“原由”“因由”“原因”“缘故”，“因此”“故此”“由 

是”“以此”“以是”“是以”等，这些词都是文人利用文字变幻组合而成 ，是纯粹的书面语词汇，所以 

口语中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 

那么，既然用的实义，何以产生了“虚”的感觉呢?主要是因为这类“虚词”既非口语中所固有，又 

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反复使用，使其语法功能逐渐程式化，虽然原有的实义并没有消失，但在文人 

的印象中已经相对模糊化。然究其最终原因，还是今人误解“辞”造成的。许慎将“兮”与“日”皆注为 

“辞”，以他的标准看，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两个词都是非口语的；但按今人的虚实标准看，“兮”与 

“日”显然不是一类。按今人的标准划分，“于”与“在”都是介词，理应是一类；但许滇认为“在”是口语 

词，“于”则不是，所以将“于”作为“辞”注为“象气之舒亏”，“在”作为“字”注为“存也”。 

3．关于所谓“虚化”问题 

由上面的问题牵扯到“虚化”问题，这里不妨谈谈笔者的浅见。近些年语言学家移用西方语言 

学中的“虚化”理论，解释汉语中某些语言现象。“虚化”又称“语法化”，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 

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①比如古代汉语中的虚词是如何产 

生的，不少学者就以“虚化”理论加以解释。有人甚至说我国古代早就存在“虚化”的理论，而且西 

方语言学家也承认，“虚化”理论是元代周伯琦提出来的：“语法化这个概念最初是在西方学术界之 

外被认识到的，至迟在l0世纪，中国学者就区分了‘实字’和‘虚字’，而元朝的周伯琦已明确指出 

‘所有的虚字均来 自以前的实字’。(Heine et a1．1991；5)”②这里说的1O世纪已区分了“实字”和“虚 

字”，大约是指语言学者常提到的“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 
一 事。宋元有关语言的虚实观念与今天的所谓“实词”“虚词”并不相同，这里暂且不谈，只谈所谓 

“虚化”理论究竟与周伯琦是否有关。 

现代语言学者之所以把“虚化”之说归于周伯琦，引用的是周《六书正讹》中这样一句话 ：“大抵 

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那么周伯琦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古之实字” 

成了“今之虚字”，究竟是不是“虚化”在起作用?我们不妨对周伯琦的说法来个追根溯源，以正视 

听。类似的说法《六书正讹》中出现过几次，但详略稍有不同。第一次出现在下面的第一例中： 

庸，大钟也。象形。古作“用”。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 

字。别作“镛”“俯”，并非。《周诗·嵩高》“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注：“庸，城也。”则古文“城 

墉”字亦借用。③ 

用，余颂切，古镛字，钟也。象形。借为“施用”字。详见庸字注。旧说“卜中为用”，讹。 

之所以将这两个注同时列出来，因二者关系密切，可互为补充。外国学者引用的“所有的虚字 

均来自以前的实字”，原文应该是第一例中的“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周伯琦把“庸”字的本义释 

为大钟，与许慎释为“庸，用也”不同。周释来自《诗·商颂》“庸鼓有敦”毛传：“大钟日庸。”此注中的 

“实字”是指大钟义的“庸”，但“虚字”所指不太明确。结合第二例“用”字注，周伯琦所说的“虚字” 

应该是指“用”字无疑。也就是说，周认为“庸”的本义是大钟 ，作为“施用”义的“用”(“庸”的古字)， 

① 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转引 自吴福祥 ：《语法论丛》，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 l3页。 

③ 周伯琦：《六书正讹》平声“冬锺”部，四库全书本。 

④ 周伯琦：《六书正讹》去声“宋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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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作“城”讲的“墉”，都是假借自大钟义的“庸”。周伯琦在此二注中分别用了“借用”“借为”，也 

就是假借。宋元不少文人将名词视作实字，动词视作虚字，所以周伯琦此处的“虚字”当指动词的 

“用”，而不是指“墉”。很显然，大钟义的“庸”无论借为动词的“用”还是名词的“墉”，都属于同音假 

借，并无意义上的联系，也就是郑樵所谓“借同音不借义”。我们注意到，“虚化”说者对周伯琦此 

注，采取了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方法，只引用“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一语，抛开注中具体的虚实 

所指，尤其是故意漏掉了原注中的“借为”“借用”两个关键字眼，趁机在“古之实字”与“今之虚字” 

之间塞进“虚化”这个西方概念以作替换，以造成“今之虚字”是由“古之实字”“虚化”而成的假象。 

且不说此种偷梁换柱的手法实在可议，问题还在于，古代假借能等同于西方语言学的“虚化”吗? 

按照现代语言观念，动词并非虚词 ，所以把名词的“庸”(古字为“用”)借为动词的“用”，称为“虚 

化”，理由何在?现代的所谓“虚词”是指无实义的词 ，“虚化”理应指词义从有到无的变化过程，而 

“用”的实义很明确，这种“虚化”与西方语言的“虚化”是一回事吗?至于“庸”假借为名词的“墉”， 

是从名词到名词，词性并无变化，“虚化”又是从何说起? 

其二，更重要的是，假借是“六书”之一。《说文》：“书，著也。”《说文序》云：“著于竹帛谓之书。” 

所谓“书”就是写在书面上的字，“六书”是造字或用字的法则，只在文人书写时才发生。文字的本 

质是形体，口语的本质是声音，有形的东西才可以“借”，无形的声音如何“借”?不识字的文盲并不 

懂得“假借”为何物，当然更不会运用“假借”去表达什么。也就是说，口语中并不存在“六书”，既没 

有“假借”，也没有“象形”“指事”等。而西方“虚化”理论是一种语言变化的规律，它不仅表现在书 

面语中，也存在于口语中，将此二者等同起来，岂非风马牛而不相及?如果说把上例的名词假借为 

动词、名词说成“虚化”并不典型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例，此例出自“也”之注： 

也，古匮字，沃盥器也，有流以注水。象形。款识有张仲姑。 作它，即 字大篆。李斯 

秦刻作 。小篆少文，今用之。后人又作 ，隶作也。借为助词，羊者切。词助之用既多，故 

正义为所夺。又加[为叵以别之，其实一字也。大抵古人因事物制字，今之语助，皆古人器 

物之字。如生本业草，乎本吁气，焉本鸟名之类。《说文》以为“女阴”，象形，甚缪。 

在对“也”字的注释中，周伯琦不称“也”为虚字，而称为“助词”“语助”。许慎释“也”为“女阴”， 

且没明确注为“辞”，但汉代以后的注疏家公认“也”为“辞”(或作“语助”)，而且是用得最多的 

“辞”。那么这个“也”从何而来?周伯琦明确表示“也”是从“沃盥器”“借为助词”，还是说的假借。 

而且他还从“也”字的假借，推演到全部语助词，并举了“之”“乎”“焉”，认为全部语助词都是“古人 

器物之字”假借而来的。如果按照“虚化”说 ，文言语气词的“也”是由“女阴”或“沃盥器”虚化而来 

的，何以不见有人研究其中的虚化过程呢?如果能揭示出中间的变化机理，用“虚化”来替代“假 

借”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周伯琦在《六书正讹》中第i次提到“每借实字为虚字”，在“必”字注中： 

必，璧吉切 ，弓檠也。象形。弓驰则檠而正之 ，《诗》“竹闭绲滕”注云：闭，弓檠 

也。⋯⋯后人既借为固必之“必”，又加章以别之，非古义矣。大抵古人制字，多自事物 

始，后之修辞者，每借实字为虚字，用以达其意，此其一也。详见“也”字注。② 

周伯琦释“必”的本义为“弓檠”，是一种校正弓的工具，后“借为固必之必”，也就是现代意义上作为副 

词的“必”。在此注中，周伯琦所说“大抵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后之修辞者每借实字为虚字，用以达 

其意。”比前两次表述多了“后之修辞者”一语，尤显重要。所谓“修辞者”就是指文人，“修辞”在《周易》 

① 周伯琦：《穴书正讹》平声“支脂之”部。 

② 周伯琦：《六书正讹》入声“质栉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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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刚一出现，就是指写文章。朱熹也说“其日修辞，岂作文之谓哉!”周伯琦此处明确表示，假借实字 

为虚字，只是“修辞者”亦即文人写文章的一种手法，这就印证了上文所说的“假借”只是一种书面语 

行为，口语中并不存在的结论。再说周伯琦的观点，不过是重复了宋代郑樵、戴侗等人的说法，并无 

新义。他只是把前人说的“语助”“语辞”偶尔换成了“虚字”，所指其实相同。对此，明人方以智早就 

指出：“周伯琦《正讹》，大半侗书也。”①比如上文周伯琦释“也”为“沃盥器”，并云“《说文》以为女阴象 

形，甚缪”，也完全是戴侗《六书故》的说法，他只是颠倒了一下注文的顺序，并把戴氏的“甚舛”改成了 

“甚缪”而已②。“必”字注也是基本照抄《六书故》又有增添，其中所加“修辞者每借实字为虚字”一句， 

倒是周伯琦的重要贡献。虽然假借乃文字之法则，对古代文人而言，只不过一个极其浅显人人皆知 

的常识，但他这里明确了假借只是“修辞者”的行为，而非口语行为，倒意外地给“虚化说”者一个反证。 

古代的文字假借，无论是许慎的“依声托事”，还是郑樵说的“有义假借”或“无义假借”，“借”与“被借” 

虽然可能有音义方面的联系，但这种联系都是文人通过文字“看”出来的，而不是在口语形成过程中 

普通百姓“不约而同”发现的。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假借，都是直接借用，都是一种“拿来主义”。 

在笔者看来，西方的所谓“虚化”理论到周伯琦那里“认祖归宗”，很明显是搞错了“血缘”。如果 

说西方汉学家如此胡乱联系倒也罢了，而中国语言学者不究根柢，不看原文，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学舌， 

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假借可以为“虚化”所替代，那么虚化理论不但是中国人发明的，而且发现的 

年代远非晚至十世纪之后，起码还要再提前一千多年，一直到刘向、刘歆所在的公元前一世纪；若再 

考虑到甲骨文中早已存在大量的假借现象③，那么国人对虚化现象的认识和运用，似乎还要再提前两 

千多年，不知西方学者认同否?假借作为一种造字及用字的方法，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岂能贸贸然 

以出现才几十年的西方理论取而代之?西方的某些语言学基本理论，已经为汉语研究造成了巨大的 

伤害，如果研究者在这个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将会离古代汉语的真相愈来愈远。 

三、清代以来“辞”观念之变迁 

自毛传首次用“辞”来表示古代文言书面语中的非口语词汇，许慎改“辞”为“词”，并为之下了 
一

个“意内而言外”的准确定义之后，“言外”观念犹如一股潜流，一直在文人意识中传承下来。虽 

然古人用的不是现代的“口语”“非口语”这样的概念，但像南唐人徐锴“在言之外”的表述，李渔“千 

古好文章只是说话 ，只多者也之乎数字”的表述，简直就是用大白话谈论“辞”的非 口语性质。然 

而，当代语言学家何以对此视而不见 ，反把非口语的“辞”当成口语，并以此为基础来描写古代汉语 

发展历史，进行语法、词汇等各类研究，得出诸如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古人说话就是“之乎者 

也”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呢?以许慎“言外”说为始的非口语观念是什么时代，又是因为什么 

原因消失的呢?这里不妨将清代以来的有关论述加以概括分析，也许就能看出其中的蛛丝马迹。 

清代第一部重要语言学著作应属刘淇《助字辨略》。刘在《自序》中说：“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 

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④把书面语分为实字与虚字两部分，大体是对的。但对“虚 

字”的真实含义，他并未有明确论述。从他对“助字”的三十种分类来看 ，其中绝大部分都作“×× 

辞”，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他把“助字”与“辞”视为相同概念，这是与汉代以来的“辞”观念基本一致 

的。但三十种分类中又有“助语”“语辞”等类 ，而“助语”“语辞”在传统上同样是与“助字”相同的概 

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二，北京：中国书店 1990年影印本，第44页。 

② 对于许慎释“也”为“女阴”引起的怀疑，段玉裁曾说：“而浅人妄疑之。许在当时必有所受之。不容以少见多怪之心测之也。 

③ 研究者曾作过统计，甲骨文中常用字的假借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④ 刘淇：《助字辨略》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5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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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都是指非口语词汇。他把前人几种原本内涵相同的概念，改造为上下属概念 ，究竟是故意为 

之，还是由于对“辞”本质认识欠准确而造成的呢?从他收入了“最”“又”“阿”等少量口语词汇来 

看，可能是后者。在这一点上，他就不如其后的王引之、袁仁林。不过，为刘淇《助字辨略》作序的 

卢承琰在对“辞”的本质认识上倒比刘淇更为清晰。他说：“夫其四坐酬对，人人异情 ，疾徐短长、轾 

轩轻重之间，T拙攸判。⋯⋯是故则视诸 口吻，点笔则资于助言，谈何容易，焉可诬邪!” 他这里先 

说人们在对话时，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不同，所以在语气声调上就有快慢 、长短 、轻重的差异，而当 

“出话”即说话时复杂多变的语气，在“点笔”为文也就是转变为书面语时，就要“资于助言”即借助 

“辞”(助言)来表现。在这里论者明确区分了口语(出话)与书面语(点笔)的不同，且认为书面语中 

的“辞”(助言)就是口语语气的替代物，语气必须借助(资)“辞”才能表现出来。 

刘淇稍后的袁仁林，是对“辞”的非口语本质认识最深刻，表述也最为明确的语言学家。他站 

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几乎囊括了一切有关“辞”观念的精华，对其本质与功能进行了全面的 

总结与深刻的揭示。比如他对实字与虚字的关系这样论述： 

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 

自有本字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 ，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以虚字 

托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故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神见焉。② 

他首先对虚字的本质予以界定，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直接将虚字界定于“凡书文发语、语助”，也就 

是虚字只存在于“书文”即书面语中，言下之意显然是说“发语”“语助”在口语中并不存在。其实，这 

是一种相当传统的表述方法，如颜之推谓“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宋人楼唠谓“文字之妙，只 

在几个助辞虚字上”，卢以纬谓“文语之始发，句端或有此字为语助”，刘淇的“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 

字两端”等，都一以贯之地强调“辞”只用在“文籍”“文字”“文语”“构文”即书面语的写作中。强调这 
一 点的本身，已经充分显示了“辞”的非口语本质。接着，袁仁林进一步说明“实字”写出来的是实实 

在在的“事理”；“虚字”传出来的只是这些“事理”的“声”，亦即语气。但“事理”只有通过“声”的配合， 

才能“其意自见”，表现出应有的意思。袁仁林在这一段里谈虚字的本质及其与实字的配合，层次清 

楚，逻辑严密，所表达的正是墨子两千多年前所说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及许慎所言“意内而言外” 

的意思。 

袁仁林不过是个私塾先生，他的《虚字说》都是平时讲给小学生们听的，刻印成书也不过是给 

“初学者”看的，用现代标准来衡量，实不过～本“普及读物”。正因为面对的是这样的特定读者，所 

以他尽量使用非常浅白的文言来表达，而且反复申说，唯恐人们不理解。他还有一段专门谈方言 

口语与虚字的关系： 

五方殊语 ，莫不随其语而声情以具，俗所谓 口气也。其口气不过数种：或是疑而未 

定，尚在虚活，信而不疑，归于死煞，指上指下，推原前事，摹拟方来，顶上起下，透下缴上， 

急转漫转，紧承遥接，掀翻挑逗，直捷纡徐。中有喜怒哀惧、宛转百折之情，而声适如之 

盖虽在寄焚戎虏之 乡，鸟言抉舌之俗，亦少口气不得。当其掉舌时，何尝有“焉”“哉”“乎” 

“也”等字?而其声则可以诸字括之而无余。此虚字虽无实义可诠，而究有声气可寻 

也。⋯⋯“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注为“辞”，言此乃写声之文辞也。 ⋯⋯盖说时为口 

吻，成文为语辞，论字为虚字，一也．．③ 

① 刘淇：《助字辨略》，第3贞。 

② 袁仁林：《虚字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8页。 

③ 袁仁林：《虚字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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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仁林这里首先说各地方言虽有不同，但语气是都要有的。下面他罗列了语气的类型，“疑而未 

定，尚在虚活”是指疑问语气，“信而不疑，归于死煞”是指肯定语气。“指上指下”以下，都是说的上 

下句之间的语气，随着语气的不同变化 ，上下句之间会出现因果、顺承、转折等多种语法关系。可 

以看出，袁仁林所论，远比柳宗元的疑信之说所涉更广。柳氏谈的只是句末语气词，而袁氏谈是的 

整个“虚字”系统，所以全书所涉140多个“虚字”更多的是连词、介词、副词等。尤其重要的是，他明 

确表示“当其掉舌时，何尝有 ‘焉“哉 “乎“也’等字?”明白无误地说“焉”“哉”“乎”“也”这些常用 

文言语气词无论在“天地之中”的口语中，还是“寄焚戎虏之乡”的口语中，都不存在。但它们何以 

出现在书面语中呢?“而其声则可以诸字括之而无余”，原来是用这几个字来概括“五方殊语”中各 

种不同语气的，读者通过这些语气才能确定一句话的意思。他还对古代注疏家何以总是在一些看 

起来十分简单的字下注为“辞”作出解释：“‘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注为‘辞’，言此乃写声之文 

辞也。”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但清代私塾中的小学生不明白，就连现代的语言学家也无人作出解释： 

古代的注释家们为什么总是在语气词下面注“辞也”?经过袁仁林这番近乎口语化的解释，人们就 

会明白，原来耳熟能详的“呜呼”“噫嘻”这些文言感叹词，并非古人 口语，它们只是表示语气的书面 

语“文辞”；不注为“辞”，有人很可能把假借而来的词当成口语词汇，导致理解的错误。袁仁林的这 

段话除了明确表达文言语气词非口语的传统观念外，还包含着一个十分精辟的认识，即“焉哉乎 

也”等是跨越当时方言界域的“公共语气词”，虽然在各地方言中都不存在，在书面语中却能将各种 

方言中的“口气”概括无余。春秋战国各地“言语异声”，但在语气词的运用上，操不同方言的作者， 

却能保证基本一致，以形成先秦经典较为统一的文言书面语，原因正在这里。 

袁仁林之后，出现了一位对现代语言观念影响甚钜的人物，即段玉裁。段氏《说文解字注》功 

力深厚 ，体大思精，被誉为古代语言文字学的“里程碑”“最高峰”。然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段著也不乏失误，故书出后即引来一大批对段注订正纠谬之作。以笔者看来，段注最大之失在于 

错误理解许慎“词，意内而言外也”一语，并肆意发挥，对后世语言学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引起了严 

重的后果。段氏对许慎“意内而言外”的解释，轻言之是一种误解，重言之是一种歪曲。许慎释 

“词”为“意内而言外”，很明显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词为意内”，一是“词为言外”。徐锴释许注为 

“在音(意)之内，在言之外”，正是此意。但段玉裁将“意内而言外”解释为“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 

于外”，也就是“意在词内，言在词外”，与许慎原意正相反。所以段注在举例时，只好找许慎注为 

“词”但仍有实义可寻者，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副词、连词等，作为他理解的“意内言外”之证。如他 

注“皆”：“俱词也。司部日：‘词者，意内而言外也。’其意为‘俱’，其言为‘皆’。以言表意，是谓意内 

言外。”①注“各”：“异词也。词者意内而言外。‘异’为意，‘各’为言也。”②段氏有选择地使用这些例 

子 ，意图证明他的所谓“意于内，言于外”的正确 ，但要证明这一点，何需“词”呢?用《说文》中的任 

何一个“字”，都能证明他的“意于内，言于外”。例如，许慎注“论，议也。”“屋，居也。”按照段氏的理 

解 ，同样可以说“其意为‘议’，其言为‘论’。是谓意内言外。”“其意为‘居’，其言为‘屋’。是谓意内 

言外。”但许慎何以不把《说文》所收统统注为“词”呢?句末语气词本为“词”之主流，也是许慎所注 

“词”的主体，理应更能证明段氏所理解的“意内言外”，但段在举例时恰恰基本上排斥了这部分“最 

正统”的“词”，只选了一个“矣”字。许慎日：“矣，语已词也。”段注：“语已词也。‘已“矣 ’叠韵。 

‘已’，止也。其意‘止’，其言日‘矣’。”@其实“矣”字本身并无“止”的意思，所以段氏只好先拐了一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l页。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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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弯，说“矣”与“已”是叠韵，可以互通，然后将“已”的“止”义，挪到了“矣”的头上，这样才牵强附会 

得出“其意‘止’，其言日‘矣”’的结论。《诗·小雅·角弓》有“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 

矣。”如果“矣”即“止”，将原诗中的“矣”替换为“止”，就成了“尔之远止，民胥然止。尔之教止，民胥 

效止。”那么，这首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原诗的“矣”本来只是一个停顿符号，并无实义，如每句 

结尾都换成实义的“止”，岂不是乱了套?被古人注为“语已词”的并非只有“矣”，如颜之推说“‘也’ 

是语已及助句之辞”，难道“也”也有“止”的实义吗?假若把先秦经典中的“也”都换成“止”，又将是 

怎样的景象?与“语已”相类的说法还有“语绝”“句绝”“语终”“语末”“结语”等，如赵岐“云尔，绝语 

之辞也”；何休“焉，绝语辞”；刘知几“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洪迈“之、乎、焉 、也 、者、云、矣 、 

尔、兮、哉”等“以为句绝者”②。若按照段玉裁对“意内言外”的理解，这些语气词都具有“断绝”“终 

了”“结束”“末尾”的实义，岂不是笑话?再则，同一个语气词，不同注家有不同解释，如“乎”，许慎 

日“语之余也”，刘淇则日“语已之辞”，若按段注方式 ，“乎”究竟“其意日余”还是“其意若止”呢? 

“兮”许慎日“语所稽也”，难道也是“其意日稽，其言日兮”吗?对这两个最常见的语气词“乎”“兮”， 

段注只能装作没看见，不再套用“其意日X，其言日X”的公式来解释，因为“乎”无论怎样解释，都没 

有“余”或“止”的意思；“兮”字也不可能生出“稽留”之义。至于更多的只注为“语辞”的语气词，段 

注无从寻找“其意”，同样只能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段玉裁混淆了“字”与“词”的区别，也混淆了许慎采取的两种注释体例。 

简单地说，许慎对“字”的释义即这个“字”的含义，如“信，诚也”，即“信”的含义就是“诚”。《左传》 

“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必以信”替换为“必以诚”，原句意不变。但对“词”的解释并非如 

此，尤其是句末“词”都是无义的，释语都是说解这个“词”在句子中的作用，而非这个“词”的含义。 

许慎注“矣”与“只”为“语已词”，是说“矣”“只”在句中所起到的停顿作用，“语已”是指这个句子的 

停止、结束，而非“矣”“只”本身具有“止”的含义。何休注“焉”为“绝语辞”也是如此。此处的“语” 

是指某个“词”所在的句子，所以洪迈又把“语已”称为“句绝”。“语绝”“语已”“句绝”都是说前面的 

句子已完，应该在此停顿，这种解释只是对读者的一种“阅读提示”，而不是“词”的含义。对许慎 

“意内而言外”的曲解，使段玉裁对“词”的解释及所指范围陷入自相矛盾、无法 自圆其说的窘境。 

根本问题在于他对许慎所注的“词”的非口语性质毫无认识，他理解的“词”实际上与现代意义上的 

“言词”“词语”的意义非常接近。对段玉裁的这个错误，不少现代语言学者已经发觉 ，对其观点并 

不认同③，但对段注之失对后来语言学的负面影响，显然认识不足。 

《马氏文通》是一部对其后语言学影响巨大的著作，第一次以外国语法套用在汉语上，为后世 

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所以获得很高的赞誉。正因为影响很大，所以它存在的问题，造 

成的危害也不小。马氏一开始把字分为实字与虚字，定义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日实字。无解 

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日虚字。”他的这种虚实观念，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今人对实词虚词的观 

点大体与马相同。应该说，这种认识一开始就错了，与古人的认识发生了严重错位。尤其在实字 

与虚字的分类时，更凸显了他对古代的“辞”并不理解： 

翻阅往籍，往往以“所”“攸”“其”“斯”“凡”“日”“孰”“得”诸有解者，与“夫”“盖”“则” 

①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f 版社2009年版，第 146页。 

② 洪迈 ：《容斋随笔》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第 870页。 

③ 如何九盈先生说 ：“许慎还给 ‘词’下了一个定义。《说文·司部》：‘词，意内而言外也。’段玉裁解释说：‘意者，文字之义也； 

者，文字之声也 ；词者，文字形声合也。凡许之说字义，皆意内也；凡许之说形声，皆言外也。’(段注430页)段说娃然误解 n午 

慎原意，段是把‘词’当作实词来理解的。”(何儿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285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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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而”诸无解者同科，又以“何”“必”“未”“无”“是”“非”诸有本义者，等诸“于”“虽” 

“及”“矣”“焉”“哉”“乎”“也”诸无义者之字，互相混淆，不可枚举。① 

因为他是从有义无义的角度来理解“实字”与“虚字”的，而不是从口语非口语的角度，所以他才认 

为古人“混淆”。其实，混淆的是他而非古人。虚实标准的错误，导致他对“字”与“词”的混淆。比 

如古人说“辞以抒意”，马则云“字以达意”。其后陈承泽出《国文法草创》，除了批判《马氏文通》实 

字 、虚字的分类，也对“词”与“字”的区分有所论述：“夫言何一而非表意，然虽日表意，而其所表者 

已成与其意可相分离之独立事物，则不得仅谓之表意，而宜谓之表事物矣。而词之所表者 ，只在于 

意，不能离其意而独立者也。”②可见陈对“言”与“词”的不同表达功能，认识要比马更清楚。所以他 

认为马氏的所谓“实字”与“虚字”，与古代的“字”与“词”并不是相对应的概念，把“词”的一大部分 

(介词 、连词)归人虚字是不对的，因其实义仍存。可现代的语言学者，恰恰是接受了马氏的观点， 

对于既有实义何以还要归人“无义理”的“虚字”这种明显的矛盾，只好以“半虚半实”搪塞之。《马氏 

文通》对虚实、字词理解及分类的错误，造成了一种思维与方法上的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了解释(或 

日掩饰)一种错误，又出现了更多的错误，而且一直延续至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 

四、“言外”观念之遗响与一个假命题的诞生 

1．“言外”观念的遗响 

在上个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西方标点符号的引进曾是一个重要话题 ，并引起了巨大争 

论。由此争论我们也可以看出，将文言语气词视为古代标点符号，仍然是当时不少文人的普遍认 

识。胡适于1916年8月《科学》第2卷第1期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系统阐明无标点符号 

之害，及标点符号对达旨、文法、教育普及的重要作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标点符号系统。但很快 

就有人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文言中的语气词就是古代的标点，无需再引进西方标点。 

“至于文句圈点，如乎?么?呵!等，似近重叠。以中文‘乎“么’等即是‘?’之记号， 

‘呵“呀’等即是感叹之记号也。”④ 

西文所用之Comma(，)，Semicolon(；)，Colon(：)，Period(．)等是可用者。若Interroga— 

tion(?)，Exclamation(!)等，则我国既有么，呢，等或乎，哉，等表示问词；乎，哉，等表感叹词 

之尾声，何必再加此赘疣乎? 

他们都认为文言语气词“乎”“哉”就是表疑问与感叹的“记号”，如果再加上“?”与“!”，就是“重叠” 

“赘疣”。据胡适 自言，其实这也是他原来的想法：“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 

凡何，安，乌，孰，岂，焉，乎，哉，欤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故问号可有可无也。”“吾对于感 

叹符号，也颇有这个意思。”⑤他们都认为无论文言语气词“乎”“哉”，还是现代口语的“么”“呢”，都 

能在书面语中起到标点符号的作用，这个共性他们的认识是清楚的；但对于二者的本质区别，也就 

是前者为非口语，后者为口语 ，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观点。相比较而言，作为语言学家的黎锦熙在这 

方面的表述就更为明晰。他在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论述助词的产生： 

助词是国语所特有的；它的作用，只用在词句的末尾，表示全句的“语气”。因为中国文 

① 马建忠：《马氏文通》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页。 

② 陈承泽 ：《国文法草创》，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22—23页。 

③ 胡适：《论句读符号》，《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五卷，第253页。 

④ 黄觉僧 ：《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时事新报))1918年8月8日。 

⑤ 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科学)1916年第2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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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向来只有简单的句读标点，没有表疑、叹⋯⋯等等语气的符号，只得假借(或制造)几个字 

来表示这些语气；但因古今语和方言表语气的声势各有不同，依音借字，故助词也就很复杂， 

这些语气，各用相当的助词来帮助，或竞由助词表示出来。⋯⋯是用来帮助词和语句，以表 

示说话时之神情、态度的。这种词本身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代替一种符号的作用罢了。 

如果将黎先生的这段论述与上文所引袁仁林论述对照起来看，二者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 

都提到了方言问题，认为不论何种语言，语气是不可缺少的。再如他们都认为文言语气词是为满 

足书面语的断句及表语气之需要而产生的，黎先生更明确表示它们就是书面语“符号”。其 他们 

都认为文言语气词本身无义，但都有表示语气的功能，而且认为这些语气词是假借实词或新造而 

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黎先生的论述并非只是长期阅读文言经典的感性体会，而是直接继 

承了由许慎“言外”说为开端，一直传承至袁 林的“辞非口语”观念 ，他在理论认识上是明确的。 

事实上，上个世纪初有这种观念的人相当多。王力先生在其《中国古文法》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疑问句与感叹句，在西洋非但用标点以表示，有时候也从词的次序表示。在中国，词的 

次序另有作用，不为表示疑问或感叹之用；标点叉非中国所固有。因此，古人只能利用助词 

以表示疑问或感叹了。无论名词或动词，皆可加上疑问助词以表示疑问，或加上感叹助词 

以表示感叹。② 

王力先生此段表明了两层意思：其一 ，这里说的是在书面语中，并不包括口语。因为所谈西方用标 

点表示疑叹，显然只是在书面语中，西方口语中是不可能有标点的。所以下面说到汉语仍然只限 

于书面语而不包括口语。其二，“只能利用”是在排除了词序与标点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而且是一种人为的主动选择。其逻辑关系是：因为汉语词序不能表示疑叹语气，而且又没有标点， 

所以才利用助词表示疑叹语气。就其实质而言，王力先生此论同样表现出文言“助词”并非口语的 

思想。如果这些助词本系口语 ，那么它们表达疑叹语气的功能只能是 自然形成的，谈不上什么“只 

能利用”，更与标点的有无没有关系。王力先生这个观点出自《中国古文法》，此书本系王力先生在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时所写论文。在此之前的 1924年，王力先生到上海的大学里读书。他曾 

在《中国语法理论》的一个注释中提到，把文言语气词当成标点符号是“我在上海某大学读书时，听 

见某教授这样说”，而他的上述观点，应该就是受到这种影响才产生的。将此观点与黎锦熙先生所 

说“因为中国文字，向来只有简单的句读标点，没有表疑、叹⋯⋯等等语气的符号，只得假借(或制 

造)几个字来表示这些语气”相对照，简直如 一辙。二者都是说的文言语气词只是一种书面语表 

达符号，并被人为赋予了语气与断句的双重作用。除了以上几位先生，还有一位语言学家朱宇苍 

在 1939年出版的《虚字用法》也有几近相同的论述： 

凡表示发语时之神情者日语助词。例如：也、哉、乎、夫、惟。按“语助词”，《马氏文 

通》称“助字”，旧称“语词”，或称“语助”，或单称“词”。我国文字构造，不容许如欧洲文字 

之有尾音变化；又未发明标点符号；(句点“。”逗点“、”及区别读音之“o”，出于宋以后。) 

故其语言之神情，不能完全表出；特有此“语助词”一类字，为表示语言之神情之用；而完 

足发言者之意思。③ 

朱宇苍之论述比王力先生更清楚一些，他认为文言语气词是为替代标点符号而产生的，是为 r表 

现说话的“神情”，完整地表达作者的意思。此说同样说的是书面语，“语助”的出现是因为“文字构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义法》，上海：商务印书馆 J924年版，第306页。 

② 王力：《中国古文法》，《王力文集》第 3卷，第 133页 

③ 朱字苍：《虚字用法》，上海：上海有文书局 1939年版，第7．8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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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原因，是因为“未发明标点符号”，而非语言本身的原因。如果文言语气词是口语，那么把它 

们的语气功能与“文字构造”及“标点符号”联系起来，就全无道理。 

由上述诸人的论述可以说明，文言语气词是非口语的“标点符号”，直到20世纪初期的教育界与 

学术界，仍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虽然其时西方语言理论早已进人中国，但坚持传统观念的学 

者仍不乏其人。 

2．一个假命题：“文言是古人口语” 

到了20世纪40年代，形势突变，以黎锦熙为代表的“符号”说开始受到同行的批判。先是何容 

的《中国文法论》首当其冲。何著对黎氏上一段论述，采取两种态度，对开头“助词是国语所特有 

的”一句是赞同的，并改作“中国语言里有一类词，为西方语言所无 ，就是助词”；但对黎氏有关“助 

词”产生原因及其本质的论述 ，是持批评的态度。他说： 

还有人常常把写助词的字比作西文里表疑问、感叹等语气的符号，这种比拟是不恰 

当的。助词是语言里的东西，是听得见的声音，写助词的字是代表这个声音的；“?”“!”等 

符号是文字里的东西，是看得见而听不见的形体。虽然这种符号也有时候可以表示出听 

得见的语调来，但是我们不能单独把它读出声音来，像读我们写助词的字一样。① 

从“有人”“常常”这样的表述方式看，正像上面说的，当时“把写助词的字比作西文里表疑问、感叹 

等语气的符号”，也就是认为文言语气词等于西方标点符号的学者或普通文人，应该并不在少数。 

否则，何容也不至于在《中国文法论》中单列一节“助词的来历和特点”，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比如 

名词、动词这样一些数量更多也更重要的词类，作者并未设专门的章节讨论它们的“来历”问题。 

另外他也是有针对性的，他是将黎氏作为此种观点之代表来批评的，因为黎氏谈及语助词重点谈 

了出现的原因，而同时大量有关虚词的专著很少谈及这个问题。何容之所以认为文言语气词不能 

等同于标点符号，因为二者有一个根本区别 ，即标点符号是没有读音的，读者只能领会其代表的语 

气及停顿作用，却不能读出声音来；文言语气词虽然也有类似的功能，却是有读音的，“之乎者也” 

都要念出声音来。他的这种区分表面上看来有一定道理，因为文言语气与现代标点符号确实有这 

种区别。但问题在于，是否因为有了这种区别，就可以认定文言语气词是“语言里的东西”，也就是 

口语中原有的成分?何容并没有深究下去。那么，书面语中有读音的成分，是否都是口语呢?如 

前所论，文言中的句首句中词都是读出声音来的，但它们同样并非口语成分。现代汉语书面语中 

的很多“非口语成分”，也都是有读音的，但同样不能说明是 口语。因此 ，是否口语不能根据是否有 

读音来确定。既然根据的前提就不是确定的，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自然也是不能成立。事实 

上 ，语言研究者认定古代书面语与15语一致，除了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根据之一很可能就如何容 

一 样，认为古人所说的“辞”都是有读音的。既有读音，不是口语又能是什么?但大家都没有反过 

来想一想，如果有读音就是口语，语言学家公认的书面语有“非口语成分”的说法从何而来?又如 

何能够成立?所以仅根据“之乎者也”有读音，就推断它们是口语，何容的观点并没有说服力。 

实事求是地说，黎锦熙先生的论述，确实也有不周全之处。他对“助字”的认识，虽然是来 自传统 

的“非口语”观念，但将这种认识置于《新著国语文法》中来谈，举的例子又是“啊吗呢呀”，确实不合适。 

因为“啊吗呢呀”是口语中客观存在的，而“之乎者也”则只是书面语成分。对于某些方言区的作者而 

言，普通话中规定的“啊吗呢呀”等北方语气词，确实具有“非口语”和书面语“符号”的特征，起码在他 

们的感觉中是如此。如果他们不能熟练运用北方话中的语气词，同样会用错。作为以湘语为15语的 

① 何容：《中国文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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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先生，在论述当时作为“国语”的书面语时，把“啊吗呢呀”等视为书面语“符号”确有一定道理， 

类似的认识也相当普遍。如胡适的同乡安徽籍文人黄觉僧，之所以反对实行新标点，一个重要原因 

是：“使新文学纯用白话，则各地方言不同，既不可以方言人文；若日学习，则学么、呢⋯⋯等字，恐较 

学之、乎⋯⋯等字为难，更何贵乎更张乎?”①对于方言区的作者而言，“么呢”和“之乎”皆非 自己的口 

语，所以也同样难学；甚至白话语气词比文言的更难学。尽管如此，“啊吗呢呀”毕竟是一方口语，与 

“之乎者也”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只能说它们在书面语中有断句及表语气的作用，却不能说是因为没 

有标点才产生的。口语中的任何语言因素，都不是因为书面语的需要才产生的。所以黎说紧接着又 

遭到王力先生的痛批。王在1946年4月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写道： 

从前有人把 中国的语气词(助词)认为和西洋的标点符号相"-3(原注：我在上海某大学 

读书时，听见某教授这样说)，或把中国标点符号的缺乏，认为语气词产生的原因，这都是 

不对的。一种语言形式的产生，只是习惯所形成；说是适应某种需要，已经不很说得通； 

若说文章的格式上有某种缺陷，却在口语法里制造些虚词来补救，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了。须知语法是以口语为主的，文字的产生远在 口语之后，而标点符号的产生又远在文 

字之后，若说标点符号的缺乏是语气词产生的原因，西洋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为什么不曾 

产生语气词呢?再者，语言并不是由文人创造的，咱们决不能想象数千年前的文人因为感 

觉得文章里没有标点符号，不足以表达思想或情绪，而又不从文章本身上想办法，却先教 

众人在口语里添造(或假借实字做成)一些语气词。咱们也不能想象文人们先在文章里创 

造一些语 气词 ，然后传入众人的 口语里。② 

王力从整个语言的角度来看黎氏观点，当然觉得很荒谬。他点出了两条很重要的语言规律：其一，口 

语中的任何成分，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为了书面语需要而人为制造出来。口语中的虚词，决不是为 

了弥补书面语的某种缺陷才出现的。其二，文人们制造出来书面语成分，不可能进入全民口语。他 

的这两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虽然随着传播方式的进步，尤其是现代传播越来越强大的功能，非口 

语的成分进入口语更加迅疾和普遍，但我们不能想象古代也是如此。语言在先，文字在后，文字可以 

反映口语，但古代口语很难吸收书面语的成分。因为口语是全民性的，书面语则只是少数文人笔下 

的产物，只能在文人们的“圈子”里达成共识，不识字的百姓不会通过书面语这个渠道接受下来。只 

有少数职官名称、法律名词及大的地名，是先由官府中文人制造出来，然后通过文告的方式层层传达， 

才为天下百姓所知。至于像语气词这类虚词，绝不可能先由文人制造再普及到全民的口语中去。黎 

锦熙先生的观点是在论述“国语文法”时提出来的，并未非专谈文言，而是包括现代“国语”，但王力先 

生提到“数千年前”的文人和文章，显然专门针对文言语气词而言。也就是说，他认为文言语气词，不 

可能是由古代文人为满足写文章的需要制造出来，然后才传到众人口语中去的。由王力先生这段论 

述的推理逻辑与结论来看，一个非常清晰的观念体现出来：即他认为古代语气词是古人口语。既然 

文言语气词是口语，是随着语言而产生的，它的语气功能就是天生的，王力先生何以又在《中国古文 

法》中有“标点又非中国所固有。因此，古人只能利用助词以表示疑问或感叹了”这样的议论呢?如 

果用王力先生批评黎锦熙的逻辑来批评他自己的这段议论，不同样有道理吗? 

那么，王力先生在文言语气词认识上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与王力先生整个语言观念 

的变化有关。如前所说，王力先生关于古文没有标点，所以古人只好用助词表示语气的观点，是在 

① 黄觉僧：《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时事新报》1918年8月8日 

②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 l卷，济南：山东教育fB版礼 1984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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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中提出来的。此文只两章，确实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论述，所以 

曾被导师梁启超誉为“卓绝千古，推倒一时”。比如他将“文法”分为“古文法”与“今文法”，比如他 

认为一些词类活用“必非当时口语”，比如他针对当时诸文法著作多以西方理论“削足适履”的做法 

提出批评，认为“若治中国文法，则当自其本身求之，不必以西文律之也”，都是极精辟的看法。但 

其后王力先生在一些重要的语言学观念上开始发生变化，受到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是重要原因。 

王力先生1932年从法国回国，1936年在《清华学报》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此文一个重要研究方 

法是经常将书面语与口语结合起来，以说明二者的关系。无疑，这是研究古代语言的正确方法。 

他在“事物关系的表现”一节中，从几个方面说明文言中有很多口语的表达方式。比如他在谈到 

“观念与观念”的关系时，说被动句可以不用被动词“为”“见”等，名词作谓语可以不用系词，“孔子， 

鲁人”不必说成“孔子为鲁人”，间接宾语为名词时可以不用介词“于”等，这些都是与口语相同的。 

尤其是他在谈分句与分句的关系，认为分句之间不必加连词。如在假设句中，“苟”“使”“若”可以 

不加，“则”字也不必用。这些用法虽然出现古代书面语中，但在当时的口语中也存在，甚至在现代 

口语中也是最常用的。由此，王力先生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从这一点看来 ，中国的文字与口语很 

接近。”“因此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章组织就是口语的组织的变相；文言文在上古是与口语一致 

的。”①表面上看，这个结论有以上例证支撑，理应成立 ，但实质上是不能成立的，至少说是非常片面 

的。因为王力先生所举例证 ，只是文言书面语中的一种现象，而另一种同样普遍存在的相反现象， 

即那些大量运用介词、连词的语例这里并没涉及，或者说避开了。如果以这些相反的现象作为例 

证，理应还有另一个结论，即“文言文在上古与口语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两个相反的结论哪一个 

正确?应该说都有片面性，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文言文中的表达方式 ，有的与口语一致，有的与口 

语不一致。”既然不用虚词的句子是或者接近15语，那些大量运用虚词的句子显然就不是口语。王 

力先生在解放后出版的《常用文言虚字》一文中说：“所谓文言文，就是古代汉语；如果详细地说，文 

言文不完全是古代汉语，只能说是大致一样。”②前一句是十分肯定的态度，后一句又比较含糊。是 

即是 ，非即非，何以是“大致一样”呢?文言文既然“不完全是古代汉语”，到底哪些东西只在书面语 

中出现而口语中并没有?从下文的内容来看，他恰恰是把文言中的虚词都是当成古人 口语的，并 

说现代书面语中的“而”“以”“因”“则”等，是古代汉语的“遗留”；而这又与他上面说的不用介词连 

词的句子“与15语很接近”形成明显的矛盾。在笔者看来 ，王力先生在两个可能的答案中作了错误 

的选择。如果他能按着《中国文法初探》的思路走下来，采用书面语与El语相对照的方式，继续发 

挥没有文言虚词是 口语或“与口语很接近”的观点，那么他对汉语史的描述就会是另外的样子。遗 

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的《汉语史稿》等一系列著作，都是把文言虚词作为古人15语来研究的。 

自此之后，“文言文就是古代汉语”，“先秦书面语与15语是一致的”，“之乎者也”就是古人口语之类 

的“结论”，成为当代语言学家的共识 ，成了语言教科书的“定论”和大中小学汉语教育的“基本常 

识”。那么请问：这些影响深远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是谁用什么方法证明的?孔子以来二千 

多年间的古代文人有过相关的论述吗?如果仅仅依赖西方的语言理论去支撑，而无法用实证的方 

法去证明它，所谓“文言文就是古代汉语”就只能是个不可信的假命题。 

3．“字”与“词”的混淆 

与“一致论”相联系的，是王力先生对古代“字”与“词”所指的混淆，其实这两个问题互为因 

① 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文集》第3卷，第144—145页。 

② 王力：《常用文言虚字》，《王力文集》第 l6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年版，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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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王力先生对传统的“言外”说并不理解 ，他接受的是段玉裁以来对“词”的理解 ，亦即现代意义 

上的“词语”，包括全部所谓“实词”与“虚词”。早在《中国古文法》中他在论“字与词”的区分时就 

说：“字也者，限于单字之称；词也者，表示一种观念者也。一字可成一词，而一词不限于一字。” 表 

面上看，是在区别“字”“词”之别，结果并未区分开。在他的观念中，“字”无论单双，只要是“表达观 

念”的，都是“词”，所以“字”“词”实质上是同一概念。后来他又在《中国语法理论》明确说：“中国古 

代没有字和词的分别，这也难怪。古代除了极少数的双音词(dissyllabic words，如‘仓庚 蝴蝶’)之 

外，每一个字就代表一个词。”②这就与古代一以贯之的“字”为“言内”，“词”为“言外”的认识有本质 

差异。王力先生此处的“观念”，其实就是《马氏文通》所说的“事理”。马氏尚且只把“有事理”的称 

为“实字”，而王力先生竟以与“字”相对的“词”称之，比马氏混淆得更厉害。后来王力先生又为 

“词”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语言中的最小意义单位”，而古人所说的“词”既被今人认为是“无义”的， 

却又成了“最小意义单位”，这又是明显的矛盾。 

王力先生曾赞：“马氏在词类中建立助字一类，这是很大的创造。在此以前，中国所谓助字是 

泛指虚词；马氏所谓助字，指的是语气词。”④首先，马氏单立语气为助字一类，是不是他的创造?早 

在郑玄《礼记注》中，就已经把句末辞称为“语助”，如“尔毋从从尔”，郑注前一个“尔”为“女”，后一 

个“尔”为“语助”。晋杜预注《左传》“命以义夫”：“夫，语助也。”可以说“语助”是汉代以后二千多年 

最常见的称呼，怎能是马氏“创造”?当然，古代的“语助”所指并非只是语气词，也包括介连副等。 

所以，至多可以说马氏利用了传统的“语助”概念，专指语气词而已。其次，“中国所谓助字是泛指 

虚词”吗?不是。马氏以至今人所说“虚词”是指“无义理”，杨树达早就予以批驳。今人也不得不 

承认“虚词”介连副诸词类中，有很多是有实义的。其三，马氏把本来含义甚广的“语助”概念缩小 

为专指语气词，是对是错，是利是弊?笔者以为不但不是什么“创造”，而且为后人留下了极大的隐 

患。马氏根本就不明白古人“语助”的真正含义。古人何以要将语气词之外的介连副代也囊括于 

“语助”之内?很简单，因为古代书面语中的介连副与语气词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语气之助”(徐 

锴语)，也就是口语之助；其“来路”也是相同的，都是假借 自口语的“字”。马氏既不清楚“语”与“语 

助”的关系是口语与非口语的关系，而以所谓“事理”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所以他才将口语与非口 

语混而为一，将本属“语助”“虚字”的介连副代剔出来置于“实字”之内，“语助”才只剩下了语气词。 

“词”与“字”的混淆，并非始于王力先生，而是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这在清代训诂家们那里 

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上世纪初最早区别“字”“词”的语言学家是章士钊。他在《中等同文典》分析 

《孟子》“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一句的词，分别称为“名词”“动词”“介词”，并提出“一字可为一词，而 
一 词不必为一字。泛论之则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 ，此字与词之区别也”@。王力先生的“一 

字可成一词，而一词不限于一字”，本于章氏的说法。显然，他们说是要区分“字”“词”之别，却又说 
“

一

字可为一词”，实际上还是混为一谈了。吕叔湘先生曾批评章氏“没有说出怎么个规定法”，对 

其“文法规定之则为词”的说法似有疑义。其实章氏所说的“文法规定”乃是指语言学家的一种人 

为规定，并非本来如此。黎锦熙先生就此也说：“从开始讲语法起，就要跟听者约定：语法上‘是把 

词作单位’，文章和语言中，最小的单位是词 ，以后在学习时可以一律叫‘词’，不必叫‘字’ ” 可见 

① t力：《中同古文法》，《王力文集》第3卷 ，第 l6页。 

② 王力：《中刚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 1卷 ，笫 12页。 

⑨ 王力：《【}l国语言学史》，太原：山两人民 版利：l981年版，第 177页。 

④ 章士钊：《【}l等图文典》，东京：多文社 1907年版，第 l页。 

⑤ 黎锦熙 ：《中国语法教程》上，天津：大众书 1952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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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词”而不称“字”，并非是继承传统观念，而只是现代语言学家的约定；而这个“约定”的结果就把 

“字”“词”的本来所指倒了一个个儿 ，将本指非 口语词汇的“词”，用来指全民口语；而本指口语的 

“字”被弃而不用 ，成了与意义无联系的文字学概念。其实这个问题当时就引起很大的争论。如陈 

望道先生就认为用“词”或“词儿”这个概念“本身也不十分妥当”，并指出三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 

“跟文法历史上的别种用法相交错，说明上或者思想上平增种种麻烦。文法史上是以所谓‘意内言 

外’谓之词，略当于所谓虚字，如《经传释词》一部书名里的‘词’字就用此义。而现在所谓词，却并 

不是虚字。”∞王力先生也注意到这种争论 ，说：“语言学家对于词的定义，本来就有许多不同的意 

见，而我们对于中国的词，更感觉得确当的定义实在不容易想出。”②但仍坚持“从意义上着想”，将 

词定义为“语言中的最小意义单位”，将古代的所谓“虚词”也囊括其中。 

现代语言学使用的概念，未必一定要与古代完全相同，旧词可以赋予新义。但新概念的运用， 

应该是为正确认识语言，正确认识汉语发展史服务的。旧词新义除了在文字领域取得高度共识， 

更要分清古今含义的不同，不致引起无谓的争论与运用的混乱 ；否则 ，宁可重新造一个新词来表 

现。但以“词”代“字”，恰恰引起了阅读理解上的极大混乱。不少人在阅读理解古代文献时，往往 

习惯性地将书面语中的“词”当成“词语”理解，与作者的原意南辕北辙。不唯一般读者如此 ，大多 

语言学家也不例外。比如王力先生在《中国古文法》中有一节论“词关系与意关系”有云：“词以达 

意，故词与意适相当者常也 ，然亦有意在言外者，以事甚显明，可以理推，不待烦言也。”④古代“词” 

与“意”的关系是个老话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墨子“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的论断。表面上看，都用了 

“词”“言(名)”“意”这三个概念，似乎谈的同一个道理，实则相差甚远。墨子的“名”(即“言”)与 

“词”是相对的概念，“名”表达“实”，“词”表达“意”；因“词在言外”(许慎)，故“意在言外”。这里三 

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严密。王力先生所说的“词”与“言”不是相对而是相同的概念，“词以 

达意”即“言以达意”，亦即《马氏文通》的“字以达意”。所以他接着说的“意在言外”亦即“意在词 

外”，如果“言”“词”都不“达意”，那么“意”究竟是依靠什么表达出来的? 

再如面对古人有关“辞”的相关论述，语言学者却感到困惑和不可思议。一位语言学者这样说： 

“可是古人区分虚字、实字多从意义考虑，偏重于人们主观印象的描写，缺乏明确标准，所用术语一般 

也无定义，特别是最初用‘辞’，‘语词’这类术语表示虚词，未见定义，人们难以明确理解。” 看来他对 

许慎的定义并不认可，更可能是因不理解才不认可的。他尤其对清人袁仁林的“非言”之说难以理解， 

并指责袁的思维方法“不科学”：“前人对‘辞’等的表述，还有很大的随意l生。比如清代袁仁林《虚字 

说1：‘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注为辞，言此乃写声之文辞也。’这里先用‘辞’释虚词，又用‘文辞’释‘词’， 

而且‘辞’与‘言’对举，给人的感觉，‘言’是就实词而言。在这里，‘非言也’的‘言’，‘文辞也’的‘文辞’， 

根本谈不上属于内涵和外延确定的术语。这样，科学的抽象思维势难进行，误解也就难免产生了。”④ 

其实，他的“误解”恰恰是正确的，只要顺着这个“误解”再深入考察下去，就能探知“辞”的本质；而他 

认识上的“正解”反而是错误的，当用这种错误的认识去看古人的观念时，就会产生无穷的不理解。 

《孟子》“王日：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汉赵歧将“日”注为“辞”，他就相当不理解；对朱 

熹注《论语》“子闻之，日：再，斯可矣”中的“斯”为“语辞”，也认为是朱熹搞错了。因为今人认为“日” 

① 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3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65页。 

②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1卷，第16页。 

③ 王力：《中国古文法》，《王力文集》第 3卷，第l7页。 

④ 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第5页。 

⑤ 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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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动词，赵歧竞释为“辞”；“斯”明明是代词，朱熹也当成“语辞”，而这些词显然不属于现代意义 

上的虚词。被语言学家们指责的不只是赵歧、朱熹，甚至还有毛传、郑玄等。其实不是古人错了，而 

是今人错了。袁仁林的“非言”说与许慎的“言外”说一脉相承，是对“辞”本质最准确的把握与表述。 

当代语言学家们对“辞”的理解，虽然自已觉得很“科学”了，但实际上离题万里，距离“辞”的本质甚为 

遥远，更别说有谁能达到袁仁林的认识高度了。当然，也有少数语言学者对“词”的理解尚能接近原 

意，如傅东华先生论“词”与“意”的关系云：“余谓词虽不为义，而非无意。不为义者，谓不如名之有实 

可以界画，言之有实可以直指耳，而其‘向背疑信’之意则固在，此其所以为‘意内而言外’，谓意在于 

言外也。”④他起码认识到了“字”与“词”是不同的，而且认为“名”“言”是“有实可以直指”，而“词”是表 

“向背疑信之意”的，与“以名举实，以词抒意”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但他仍然并未明确认识到“词” 

的非口语本质。 

4．“文法”与“语法”的混淆 

当代语言学者还有一个共识，即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著作，直到《马氏文通》面世，才“一 

声炮响”，宣告了现代意义的“语法学”诞生。语法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语言规律的科学。那么，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语法学呢?是国人的祖先们说话本就没有规律，还是古代文人认识不到这个 

规律，抑或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总结这个规律呢?似乎都不像。一个语言没有规律的民族如何交 

流，又如何生存?古代文人才华横飞，智慧惊人，两千多前的文章，后人即便殚精竭虑尚且琢磨不 

透，何以不能闲中把 自己天天都在说的“话”的规律总结一下呢?其实在笔者看来 ，这个问题很简 

单：因为占代文人认为总结语言的规律没有什么用处。凡称“法”者，除了规律性之外，更重要的是 
一 种规范性，或日“约束力”。法律之称“法律”，除了一部分内容符合人类行为规律，更重要的是一 

种人为规定。语言的规律是自然形成的，是世代相传的，不是人为规定的；即使“规定”，人们也不 

会遵守，按着这个规定去说话。“战斗在第一线”倒是符合现代汉语“语法”，但农民只会按照口语的 

习惯说“在地里干活”，而不会说“干活在地里”。语言学家不把说话叫“说话”，而称“言语行为”，那 

也只是在语言学著作中使用，能对大众的口语有影响吗?现代汉语语法最明显的用处，表现在方 

言区的成人学普通话，或外国成年人学汉语时。中国白话语法学著作最早出自外国教士之手，目 

的也是教外国人学汉语用的，以方便传教，并不是替中围人总结汉语规律，教中国人学说话。作为 

中国人，自小儿咿呀学语，有谁是按照“语法”才学会说话的?语言的基本规律存在于口语中，而口 

语是以声音而不是用文字传承下来的。古代文人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并不把功夫耗在 

“语法”的研究上，而是用在“文法”的研究上。“语”与“文”虽然被今天的语言学家混为一谈，但二者 

的本质差别古代文人是十分清楚的。“语”是全民的交流工具，“文”只是文人们的交流工具。“语”的 

规律是自然形成的，用不着谁来总结，也用不着“规范”；即使“规范”了，对全民口语也没有丝毫约 

束力。但“文”则不同，它是由口语与非口语两部分构成的，非口语部分是人为规定的，文人们必须 

通过学习求得共识，这样“文”的交流作用才能实现。古代文人所以屡发“实字易用，虚字难用”之 

叹，原因是这些人为规定的东西，即使通过学习，也只是大体一致 ，人用人殊是常规，完全统一则不 

可能。所以古代文人学写文章，功夫主要用在非口语的“辞”上，而不是口语的“字”上。只要“之乎 

者也”学好了，就能写出李渔说的“千古好文章”，就能成“秀才”。正因为“辞”只是书面语的东西 ， 

所以“修辞”与口语无关 ，唯一 目的是为了写好文章，而不是练就一副能言善辩的好口才。古代论 

“辞”的文章与专著世代不绝，其实都是“文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文赋”“文心”“文则”“文铎”“文 

① 傅尔华：《文法稽古篇》，陈望道编：《中周文法革新论从》，北京：中华书局 版社 1985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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筌”，只要看看古代这些书名，就知道这些都是写文章的法则 而不是口语的法则。近代以来，类似 

的著作有数十部之多，全称“文法”而不称“语法”，马建忠也称“文通”而不称“语通”，说明大家对 

“文”与“语”的区别，仍然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认识。但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下，“字”与“词”的本 

义被颠倒，口语与书面语混为一谈 ，“文法”便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语法”。王力先生最早的两 

篇论文尚称“文法”，1938年在西南联大讲课也是“中国文法研究”，但他后来就把这些内容完全纳 

入新著《中国语法理论》之中。在今天的语言学家看来，把“文法”改称“语法”，不但不是错误，而且 

是纠正了古人的错误。所以大家不加辨析地用古代书面语来研究古人的“语法”，把“之乎者也”当 

成古人口语，也就顺理成章。殊不知，“历史的误会”因此而铸就，古代汉语的研究从此走上与历史 

真相背道而驰的不归路。 

五 、结 语 

否定文言“虚词”是古人口语 ，是不是在否定它的价值呢?不是。恰恰相反，这既是正视汉语 

历史的真实，也是对它传承中华历史功绩的肯定。整个文言表达系统都是古代文人的伟大发明，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个系统不但包括“辞”，也包括某些特殊的旬式，如处置式、被字句、倒 

装句等，以及多种修辞手法。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入大量非 口语的“辞”，这就形成了完全有异于口 

语的汉语书面语独特形式——文言。“辞”发明的初衷是为弥补丢失的语气、语境等因素，以使书面 

语表达口语更准确、更精细、更完整。正因为文言的基本表达方式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受口语的影 

响较小，所以它才能在空间上跨越地域方言的障碍，“传于异地”，成为当时全国通用的书面语；因 

为同样的原因，它才超越了时间的距离 ，“留于异时”，历千年而不变，充分发挥了文字的记事功能， 

对记载中华民族的悠长历史，传承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A Further Discussion of“Speech"：The Coming into Being of“Speech’’ 

and the Diminishing of Its External Reference 

Meng Zhaolian 

Abstract：I used to claim，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writings，that the tone words in classical Chi— 

nese writings are not verbal in nature．This paper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this theory and put forward two new argu— 

ments．Firs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determined that tone would be lost when 

Chinese verbal expressions were to be changed into written ones，and“speech”was inevitably created and introduced in— 

to ancient Chinese writings to supplement this loss．Second，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evolution of Xu Shen’S con- 

cept of“internal meaning and external reference”in Qing Dynasty and the diminishing of external refere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The conclusion is the“traditional’’theory that“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s are authentic records 

of ancient oral Chinese”is a false proposition that is generated by western linguistic theory,and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Key W ords：Verbal Expression；Tone；“Speech”；False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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